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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委员会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2021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元江年鉴》编纂出版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按照元办发电〔2019〕40号、元办发电〔2020〕14号、元办发电〔2021〕8号通知，分别明确了2019至2021年《元江年鉴》的编撰方案、编纂任务分解表和审稿要求。编撰工作严格按照要求执行。

三、项目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党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委员会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

四、项目基本概况

《元江年鉴》由元江县委、县人民政府主办，元江县委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承办，县各有关部门、乡镇（街道）及辖内有关单位共同参与编纂，分为图片专辑、特载、大事记、县情概况、政治、军事、法治、经济、农林水利、工商和信息化、交通邮电、城建环保、财政税务、金融保险、教育、科技管理、文化卫生、社会、人物、附录、索引21个类目，各类目下设分目，基本资料以条目形式撰写，每本年鉴正文版面字数约80万字。

五、项目实施内容

《元江年鉴》由元江县委、县人民政府主办，县委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承办，县各有关部门、乡镇（街道）及辖内有关单位共同参与编纂。2019年至2021年共3部《元江年鉴》项目实施主要是公开出版书号费、设计排版及印刷费。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1年下达26.05万元资金。

七、项目实施计划

年鉴是一种地方综合性资料工具书，具有延续性、资料性、权威性，是汇集新近一年内各种信息、资料的具有连续性的年度系列刊物，其内容主要反映一个地区一年内的基本情况和重大事情、重大成就以及新问题、新态势等。它的主要功用就是“资治”、“存史”，为各级各部门提供信息服务和资料服务，为各级领导提供决策依据和经验借鉴，从而促进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存留史料，为子孙后代积累丰富的精神财富。编写年鉴是一项既服务于当代社会，又造福于子孙后代的事业；既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又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项目目标：项目围绕“资治”、“存史”的目标，着力《元江年鉴》的时效性、可读性和质量性，树立精品意识，不断提高编纂质量，创新出版，主动作为，全面、准确记录元江县地情，发挥年鉴知往鉴来、资政参考与宣传育人的作用。

项目实施时间：2021年1月至12月。

项目资金概算：26.05万元。按照《地方志工作条例》及省、市、县人民政府规定，年鉴必须公开出版，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支付公开出版书号费和设计排版及印刷费，本着即厉行节约又保证质量的原则，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的相关规定，按照编纂出版工作计划，克期完成出版工作任务。

以上计划在2021年12月底前完成。

八、项目实施成效

1.发布稿件数量1500 册。

2.计划300天完成稿件。

3.宣传内容知晓率达到100%。

